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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次三間公司申請免費電視廣播牌照，我們小組成員均認為，即使這三間電

視台加入競爭，也不能完全結束現在電視廣播市場壟斷的情況。香港電視廣播有

限公司(無線)在這些年來透過綑綁式的合約制度囤積大量的藝員。一方面要使藝

員根據合約條款擔任若干個節目或電視台的演員，但另一方面電視台對於藝員要

做多少個節目的條款把持著很大的彈性，條款可以根據公司決策層的意願修改。

在此種不公平的制度下，若干藝員如果遭遇不幸，演出機會不足，只靠底薪可能

根本不足以糊口。而且根據合約的限制，他們不能夠在其他本地電視台工作，否

則可構成違反合約，可能要承擔法律責任。如果藝員遭遇不公，實在是有冤無路

訴。 
 
鏦觀這三間電視台在申請牌照時，對將會提供的服務內容的介紹，事實上沒

有一間電視台提出過會製作本土的電視劇。必須了解，香港人消費模式，在免費

電視廣播的服務中，是以消費具有娛樂性的電視劇為主，而且在黃金時段的平均

收視率，事實上可以達到 30 至 40 點，那樣全港觀看的人數就可以達到超過五十

萬人口以上。 
 
我們去比較奇妙﹑香港電視娛樂及城市三間公司，其中奇妙的投資額達 10

億，而且據稱在黃金時間的節目有七成是本地製作的電視節目，但比奇妙電視多

近五千萬的城市電視，卻只會提供二條自己製作的頻道。而這三間公司都沒有說

明會否提供娛樂性較高的電視劇及綜藝節目。 
 
有若干人士指電視節目其實不單只是電視劇及綜藝節目，但這是香港市民現

時最普遍的消費模式。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改變，因此，值得注得注意的是，這些

競爭者的出現，真是可以使電視觀眾不再留於非甲即乙的情況下 ? 現實是不能

達到的。因為像剛才提到的那樣，在一種近乎壟斷的情況下，電視藝員很難被其

他電視台所雇用，一方面，因為市民都是受到電視藝員的知名度所影響，而去收

看這些節目。大型的電視台因為使用合約的方式綁死藝員，使其他電視台在這種

情況下，他們製作的節目模式也受到限制。而廣告商理所當然地會在一間收視率

高的電視台播出廣告，那麼這些新晉的電視台，如何在在這種市場現實下保有競

爭並繼續發展，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課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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